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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总 则

1.1 为加强辽宁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

意见》（辽政办发〔 2016 〕 10 号）、《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海

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沈政发〔 2016 〕 9 号）和《沈阳市海绵城

市规划设计导则》的贯彻执行，规范海绵城市设计的管理与控制，制

定本要点。

1.2 本审查要点适用于沈阳市新建、改建和扩建建设项目的施工图

设计阶段的海绵设计审查。

1.3 本审查要点的标准依据是《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

开发雨水系统构建》和《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及其他国家

相关规范标准。

1.4 项目施工图中应包含海绵城市设计专篇。

1.5 本审查要点中黑体字部分为强制性目标，必须严格执行。

1.6 海绵城市设计除应符合本要点外，尚应符合国家和我省现行有

关规范、标准的规定。

1.7 本审查要点引用的相关文件及规范凡未注明文件日期或版本日

期的，应以其最新版本为准。

1.8 本审查要点主要依据 2017 年 07 月之前发布的法规和出版发行

的工程建设标准编制，在此之后如有新版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施行，

应以新版法规和工程建设标准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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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通用标准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要点 审查文件

2.1
海绵城市

设计文件

1）现行国家、辽宁省及沈阳市规定的施

工图审查要件；

2）海绵城市设计专篇；

应包括海绵城市设计的总体说明、设计依

据、设计原则及特点、雨水控制与利用的

相关内容、海绵城市设计的相关材料、设

施的指标参数。

3）海绵城市设计专项图纸；

海绵设施总平面图、总竖向图、海绵型道

路横断图、透水铺装结构图、雨水调蓄等

海绵城市相关措施的做法详图。

4）海绵城市设计专项计算书；

雨水控制与利用相关计算：综合径流系数、

年净流总量控制率等。

5）海绵城市设计审查需提供的其他材料。

海绵城市

设计资料

2.2

海绵城市

设计控制

目标

1) 严格依据规划审批的控制目标或者改造

目标。当没有审批文件时按照以下控制目

标来实施。

2) 年径流总量控制目标

沈阳市中心城区年径流总量控制率不低于

80%。具体指标见下表：
海绵城市

设计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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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要点 审查文件

局部改建项目应根据项目改建情况确定适

宜的年径流总量控制率。（《沈阳市海绵

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第 4.2.1 条）

3) 城市暴雨内涝防治目标

沈阳市内涝防治标准为 50 年一遇。通过

采取综合措施，确保发生 50 年一遇降雨

时，居民住宅和工商业建筑物的底层不进

水、道路中一条车道的积水深度不超过

0.15m，积水时间不超过 2h。（《沈阳市

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第 4.2.2

条）

4) 峰值径流控制目标

新建地区流量径流系数不应超过 0.5；旧

城改造后流量径流系数不超过改造前，三

环内平均径流系数控制在 0.5~0.6。流量

系数高于 0.7 的新开发地块，应采取渗透、

调蓄等措施。（《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

计导则（试行）》第 4.2.3 条）

5) 径流污染消减目标

径流污染消减率（以悬浮物 SS 计）不低

于 50%。（《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

则（试行）》第 4.2.4 条）

6) 雨水资源化利用目标

雨水收集后用于道路浇洒、园林绿地灌溉、

市政杂用水等方面，其资源化利用率应达

2.0% 以上。（《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

计导则（试行）》第 4.2.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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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岩土工程勘察审查要点

海绵城市岩土工程勘察根据实际工程特点参考《岩土工程勘察规

范》GB50021、《市政工程勘察规范》CJJ56 进行勘察工作。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要点 审查文件

3.1. 勘察要求

1) 提供附有坐标和地形的拟建设项目总平

面图，拟建设项目性质、规模及特点等；

2) 查明拟建区域岩土种类及其相应的渗透

性指标；

3) 查明拟建区域地下水埋藏条件，提供地

下水位及其变化幅度。

勘察报告

3.2
勘探点的

布置

1) 勘探点可根据拟建区域的形状按网格状

或线性布置，勘探手段宜采用钻探为主，

井探或坑探为辅；

2) 勘探点间距宜根据场地复杂程度确定，

并能够查明岩土种类及其分布规律，参考

间距 20~50m；

3)勘探孔深度宜根据地形地貌等特征确定，

并能够查明岩土种类及其分布规律，参考

深度 10~20m；

勘察报告

3.3
取样及室

内试验

1) 采取土试样的勘探孔数量应根据地层结

构、均匀性和工程特点确定，不宜少于勘

探孔总数的 1/3；

2) 当土层地质不均匀时，应增加取土试样

的数量；

3) 岩土性质的试验项目包括：土地定名、

颗粒分析、渗透系数等，试验方法可参考《土

工试验方法标准》（GB/T50123）执行。

勘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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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要点 审查文件

3.4

水文地质

及水、土

腐蚀性

1) 地下水的类型和赋存状态、主要含水层

（重点滞水含水层）的分布规律；

2) 区域性气候资料，如年降水量、蒸发量

及其变化；

3) 地下水的补给排泄条件、地表水与地下

水的补排关系；

4) 勘察时地下水位、历史最高水位、水位

变化趋势和主要影响因素；

5) 是否存在对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源及

可能的污染程度；

6) 水、土的腐蚀性测试与判别，参照《岩

土工程勘察规范》GB50021 相关规定。

勘察报告

3.5 成果报告

1) 勘察目的、任务要求、依据的技术标准；

2) 拟建项目概况；

3) 拟建项目区域气象和水文情况；

4) 场地地形、地貌、土壤性质；

5) 各项岩土性质指标，岩土的强度参数、

变形参数、地基承载力、初始下渗率、稳

定下渗率、孔隙率、含水率、渗透系数等

参数的建议值；

6) 地下水和地表水；

7) 土和水对建筑材料的腐蚀性；

8) 结论及建议。

勘察报告

3.6 图表

1) 勘探点平面位置图；

2) 工程地质剖面图；

3) 室内试验成果表

4) 其它图表

勘察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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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建筑与小区审查要点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要点 审查文件

4.1 控制目标

建筑与小区应将径流总量控制、径流

峰值控制、径流污染控制作为主要控

制目标兼顾资源化利用。（《沈阳市

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第

7.2.1 条）

海绵设计专篇

海绵设施总平面

图（含相应指标）

竖向原理图

4.2
雨水调蓄

设施

规划用地面积 2万 m2 以上的新建建

筑物要配套建设雨水综合收集利用设

施，单体屋面正投影面积达 2000m2

及以上的项目，每1000m2硬化面积，

应配建调蓄容积不小于 25m3 的雨水

调蓄设施。（《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

设计导则（试行）》第 6.4.3.1 条）

海绵设计专篇

调蓄设施平面图

调蓄设施剖面图

4.3
屋面雨水

收集

1）屋面雨水收集系统应独立设置，

严禁与建筑生活污水、废水排水连接。

严禁在民用建筑室内设置敞开式检查

口或检查井。（《建筑与小区雨水控

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GB50400-

2016 第 5.1.4 条）

2）屋面雨水收集管道汇入地下室的

雨水蓄水池、蓄水罐或弃流池时，应

设置紧急关闭阀门和超越管向室外重

力排水，紧急关闭阀门应由蓄水池水

位控制，并能手动关闭。（《建筑与

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50400-2016 第 5.1.6 条）

海绵设计专篇

屋面设施平面图

水池平、剖面图

雨水收集系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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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要点 审查文件

4.4 雨水利用

1）雨水供水管道应与生活饮用水管

道分开设置，严禁回用雨水进入生

活饮用水给水系统。（《建筑与小

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程》

GB50400-2016 第 7.7.3.1 条）

2）当采用生活饮用水补水时，应采

取防止生活饮用水被污染的措施。

（1） 清水池内的自来水补水管出水

口应高于清水池内溢流水位，其间距

不得小于 2.5 倍补水管管径，且不应

小于 150mm；

（2） 向蓄水池补水时，补水管口应

设置在池外，且应高于室外地面。（《建

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技术规

程》GB50400-2016 第 7.7.3.4 条）

3）雨水供水管道上不得装设取水龙

头，并应采取防止误接，误用，误饮

的措施。

（1） 雨水供水管道外壁应按设计规

定涂色或标识；

（2） 当设有取水口时，应设锁具或

者专门开启工具；

（3） 水池、阀门、水表、给水栓、

取水口均应有明显的“雨水”标识。

（《建筑与小区雨水控制及利用工程

技术规程》GB50400-2016 第 7.7.3.9

条）

雨水利用平面图

系统原理图及相

应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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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要点 审查文件

4.5
透水铺装

率

1) 建筑与小区的新建项目，除机动车

道以外的硬化地面，透水铺装率不宜

低于 75%。（《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

设计导则（试行）》第 6.4.3.2 条）

2) 对具备改造条件的旧住宅区（老旧

小区），结合拆违、停车场、易涝点

改造等项目进行海绵城市改造。透水

铺装率（除机动车道以外的硬化地面）

不宜低于 30%。（《沈阳市海绵城市

规划设计导则（试行）》第6. 4.3.3条 )

海绵设计专篇

海绵设施总平面

图

4.6
下凹式绿

地率

1) 建筑与小区的新建项目，下凹式绿

地率不宜低于 50%。（《沈阳市海绵

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第6..4.3.2

条 )

2) 对具备改造条件的旧住宅区（老旧

小区），结合拆违、停车场、易涝点

改造等项目进行海绵城市改造。下凹

式绿地率不宜低于 30%。（《沈阳市

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第

6..4.3.3 条 )

海绵设计专篇

海绵设施总平面

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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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城市道路审查要点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要点 审查文件

5.1 控制目标

城市道路应以削减地表径流与控制面源

污染为主、雨水利用为辅。机动车道雨

水应以调蓄排放为主，人行道雨水以入

渗为主。

道路设计说明

道路设计图纸

5.2
横断面及

附属设施

1）单幅路应根据道路宽度采用单向或

双向路拱横坡；多幅路应采用由路中线

向两侧的双向路拱横坡、人行道宜采用

单向横坡，坡向应朝向雨水设施设置位

置的一侧。（《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 37-2012（2016 版）第 5.4.2 条）

2）排水式立缘石尺寸、开孔形状等应

根据设计汇水量计算确定。（《城市道

路工程设计规范》CJJ 37-2012（2016版）

第 5.5.2 条）

3）道路横断面设计应优化道路横坡坡

向、路面与道路绿化带及周边绿地的竖

向关系等，便于径流雨水汇入低影响开

发设施。（《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

第 4.4.3 条）

4）城市道路低影响开发设施进水口（如

路缘石豁口）处应局部下凹以提高设施

进水条件，进水口的开口宽度、设置间

距应根据道路竖向坡度调整；进水口处

应设置防冲刷设施。（《海绵城市建设

技术指南》第 5.3.1 条）

海绵设计说明

道路横断面图

路缘石设计图

及相关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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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要点 审查文件

5) 城市道路绿化带宜采用下凹式绿地、

生物滞留设施、植草沟等设施。面积较

大的绿化带、交通岛、渠化岛等区域可

依据实际情况采用雨水湿地、雨水花园、

湿塘、调节塘、调节池等设施。（《沈

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第 7.3.4 条）

5.3
路基和

路  面

城市道路径流雨水应通过有组织的汇流

与转输，经截污、弃流初降雨水等预处

理后引入海绵设施进行处理， 市政路

面弃流厚度可采用 4mm～ 8mm。（《沈

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第 7.3.2 条）

海绵设计说明

海绵设计图纸

道路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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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城市绿地与广场审查要点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要点 审查文件

6.1 控制目标

绿地与广场海绵城市建设应

以削减地表径流总量、削减

峰值流量、控制面源污染、

雨水收集利用为主。（《沈

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

（试行）》第 7.4.1 条）

海绵设计专篇

景观设计说明

海绵设施总平面图

（含相应指标）

总竖向图

6.2 雨水调蓄设施

占地面积在 1hm2 以上（包括

1hm2）的绿地及广场新建、

改建、扩建项目，需建设雨

水生态湿地、湿塘等生态蓄

水设施。（《沈阳市海绵城

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第 6.4.5 条）

海绵设计专篇

海绵设施总平面图

海绵设施总剖面图

6.3 透水铺装率

新建绿地及广场项目的硬化

地面中可渗透地面比例不宜

低于 75%；改造项目不宜低

于 50%。（《沈阳市海绵城

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第 6.4.5 条）

海绵设计专篇

景观设计说明

海绵设施总平面图

（含相应指标）

6.4 下凹式绿地率

绿化用地中应保证不低于

30%的下凹式绿地。（《沈

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

（试行）》第 6.4.5 条）

海绵设计专篇

景观设计说明

海绵设施总平面图

（含相应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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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城市水系审查要点

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要点 审查文件

7.1 控制目标

城市水系海绵城市建设应以削减雨

水峰值流量、控制径流污染、雨水

资源化利用为主

海绵设计专篇

7.2
城市水系海

绵设计内容

城市水系海绵设计内容包括水域形

态保护与控制、河湖调蓄控制、生

态岸线、排水口设置、与上游城市

雨水管道系统和下游水系的衔接关

系。（《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

导则（试行）》第 7.5.4 条）

海绵设计图纸

7.3
黑臭水体综

合治理

黑臭水体综合治理方案应参照住建

部颁发的《城市黑臭水体整治工作

指南》，采用海绵城市建设理念，

按照“控源截污、内源治理；活水

循环、清水补给；水质净化、生态

修复”的基本技术路线具体实施，

其中控源截污和内源治理是选择其

他技术类型的基础与前提。（《沈

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第 7.5.3 条）

海绵设计图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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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审查项目 审查要点 审查文件

7.4
城市水系海

绵城市建设

城市水系海绵城市建设应充分利用

水系的滨水绿带，在宽度适宜的绿

地内设计植被缓冲带、生物滞留设

施、植草沟、湿塘、雨水湿地等技

术措施，调蓄、净化雨水。（《沈

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第 7.5.5 条）

海绵设计图纸

7.5
新建和扩建

水体

建设新的水体或扩大现有水体的水

域面积时，应与海绵城市建设雨水

控制目标相协调，增加的水域宜具

有雨水调蓄功能，水体应根据调蓄

水位变化选择适宜的水生和湿生植

物。（《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

导则（试行）》第 7.5.6 条）

海绵设计图纸

7.6 另行规定

城市水系建设中涉及到水利设计的

部分，应按照水利设计相关规范进

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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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海绵设施设计指引

序号 海绵设施 设计要点

8.1 一般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常用设施包括透水铺装、绿色屋顶、下

凹式绿地、生物滞留设施、渗透塘、渗透井、渗透管

渠、湿塘、雨水湿地、蓄水池、雨水罐、植草沟等，

设施的选取和应用，应满足《城镇内涝防治技术规范》

GB51222、《城镇雨水调蓄工程技术规范》GB51174 

等相关要求。

海绵城市建设的各类设施应采取保障公众安全的防

护措施。

海绵设施内植物宜根据水分条件、雨水径流水质等进

行选择，宜选择耐淹、抗旱、耐盐、抗污等能力较强

的乡土植物。

在冬季有积雪堆放需求的地区，海绵设施的设计宜考

虑积雪堆放和融雪的蓄积，堆放存储积雪不得对海绵

设施的运行和管理造成影响。（《沈阳市海绵城市规

划设计导则（试行）》第 8.1.1-8.1.4 条）

8.2 弃流设施

屋面及硬化地面雨水回用系统均应设置弃流设施。初

期弃流量应按照下垫面收集雨水的实测 SS、COD等

污染物浓度确定，当无资料时屋面弃流厚度可采用

2mm~3mm，小区路面弃流厚度可采用3mm~5mm。（《沈

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第 7.2.6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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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海绵设施 设计要点

8.3 渗透设施

1) 下凹式绿地、渗透塘、生物滞留池、调节塘等海

绵设施设计为可渗透时，底部渗透面距离季节性最高

地下水位或岩石层不应小于 1m，距离建筑物基础边

缘不应小于 3m，埋在地下的雨水渗透设施距建筑物

基础边缘不应小于 5m，且不应对建筑物、管道基础

产生影响。（《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第 7.2.4 条）

2) 新建项目的地下室设计时，应考虑雨水花园、下

凹式绿地、雨水模块等海绵设施的水向更深处土壤渗

透的要求。（《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第 7.2.8 条）

3) 地下室顶板上方铺设透水铺装时，顶板覆土厚度

不应小于 600mm，且透水铺装结构下方宜设雨水导

流系统。（《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第 7.2.9 条）

透水铺装

1) 透水铺装面层可采用透水混凝土路面、透水沥青路

面或透水砖路面，道路透水形式不得采用全透路面。

2) 透水铺装结构应具有良好的透水性，并且必须满

足外部荷载和冻融要求，并应符合《透水砖路面技

术规程》（CJJ/T188）、《透水沥青路面技术规程》

（CJJ/T190）和《透水水泥混凝土路面技术规程》（CJJ/

T135）的规定。

3) 透水铺装结构的渗透系数均应大于 1×10 -4 m/s，

其蓄水能力不宜低于重现期 2 年的 1 小时降雨量。当

土地透水能力有限时，应在透水铺装的透水基层内设

置排水管或排水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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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海绵设施 设计要点

4) 城市道路人行道、广场、建筑小区内人行道等荷

载较小的区域宜采用缝隙结构透水路面砖、透水混凝

土等透水铺装。小型车的停车场宜采用植草砖、缝隙

结构透水砖等透水铺装。园林绿地等场地也可采用鹅

卵石、碎石、碎拼、踏步石铺地等透水铺装。

5) 无停车人行道的透水砖抗压强度等级不低于 

Cc40，有停车人行道的透水砖抗压强度等级不低于 

Cc50，步行街透水砖抗压强度等级不小于 Cc60。透

水砖应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冻融循环检测；使用除冰盐

或融雪剂的透水砖路面，应增加抗盐冻实验。

6) 当透水铺装下为地下室顶板或管廊顶板，且覆土

深度小于 1m 时，地下设施顶板应设有疏水板及排水

管等。（《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第 8.2.1-8.2.6 条）

绿色屋顶

1) 规划控制对绿色屋顶覆盖率不做硬性控制要求。

结合各小区的实际情况合理设置绿色屋顶，旧住宅区

的屋顶经过鉴定与评估确定安全时，可考虑采用绿色

屋顶。（《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第 6.4.3.4 条）

2) 建筑与小区的屋顶经过鉴定与评估确定安全时，

可采用绿色屋顶，绿色屋顶设计应符合国家现行标准

《屋面工程技术规范》GB 50345 和《种植屋面工程

技术规程》JGJ 155 的规定。（《沈阳市海绵城市规

划设计导则（试行）》第 8.2.7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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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海绵设施 设计要点

3) 应根据气候特点、屋面形式、选择适合当地种植

的植物种类，不宜选择根系穿刺性强的植物种类、速

生乔木和灌木植物，乔木应根据建筑荷载适当选用，

应栽植于建筑柱体处，土壤深度不够时可选用箱栽

乔木；种植屋面宜设置雨水收集系统，水管、电缆

线等设施应铺设于防水层上，屋面周边应有安全防

护设施，灌溉宜采用滴灌、喷灌和渗灌设施。（《沈

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第 8.2.8 条）

下凹式绿地

1) 下凹式绿地应低于周边铺砌地面或道路，下凹深

度宜为 100mm～ 250mm，下凹绿地与周边结合处应

平缓过度。

2) 宜采用分散进水的方式，进水集中的位置应采取

消能缓冲措施，当集中进入时应在入口处设置缓冲设

施；当采用绿地入渗时可设置入渗池、入渗井等入渗

设施增加入渗能力。

3) 下凹式绿地内一般应设置溢流口（如雨水口），

保证暴雨时径流的溢流排放，溢流口顶部与绿地的高

差不宜超过 100mm。

4) 对于下凹式绿地段道路，竖向高程应高出绿地标

高不小于 100mm。

5) 建筑与小区雨水口宜设在汇水面的最低处，顶面

标高宜低于排水面 10mm~20mm，并应高于周边绿地

种植面 40mm~50mm；雨水口应采用截污挂篮、环保

雨水口等措施。

6) 下凹式绿地与非透水铺装之间应做防水处理。

7)下凹式绿地与硬化地面衔接区域应设有缓坡处理。

（《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第

8.2.9-8.2.15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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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海绵设施 设计要点

生物滞留设施

1) 小区内建筑、道路及停车场的周边绿地及广场绿

地宜设置生物滞留设施，生物滞留设施规模应根据汇

水面积确定。

2) 生物滞留设施的蓄水层深度应根据植物的耐淹性

能和土壤渗透性能确定，一般为 200 ～ 300mm，并

设 100mm的超高，局部区域超高可进行适当调整，

但需满足相关设计规范要求。

3)生物滞留设施宜设置雨水径流预处理设施，如格栅、

植草沟、前置沉淀和过滤区。污染严重区域应设置

初雨弃流设施，弃流量根据下垫面旱季污染物状况

确定。（《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第 8.2.17-8.2.19 条）

8.4 转输设施

植草沟

1) 建筑与小区道路两侧、广场以及停车场宜采用植草

沟、渗透沟槽等地表排水形式输送、消纳、滞留雨水

径流，减少小区内雨水管道的使用；若必须设置雨水

管道，设施规模原则上应该按照《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4-2016）中相应标准进行设计。

2) 植草沟与其他措施联合运行，可在完成输送功能

的同时，满足雨水收集及净化处理要求。

3) 植草沟断面形式宜采用抛物线型、三角形或梯形。

4) 植草沟的边坡坡度（垂直：水平）不宜大于 1:3；

纵坡不宜大于 4%，纵坡较大时，沿植草沟的横断面

应设节制堰，节制堰宜由卵石、碎石或混凝土等构成，

以延缓流速。堰顶高度应根据植草沟的设计需水量确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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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海绵设施 设计要点

5) 植草沟的最大流速应小于 0.8m/s，曼宁系数宜为

0.2 ～ 0.3。

6) 植草沟内植被高度宜为 100mm～ 200mm。（《沈

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第8.3.1-8.3.6条）

渗井、渗管、渗渠

1) 城市绿地雨水井可采用渗井形式，雨水管采用渗

管 / 渠形式，通过地表、渗管 / 渠和渗井多层次立体

渗透，达到加快地表水入渗和吸收的作用。

2) 公园绿地内的径流雨水污染较轻微，雨水井可全

部采用渗井形式。

3) 防护绿地内的径流雨水污染较小，可通过植草沟、

沉淀池等对径流雨水进行预处理后溢流入渗井。

4) 城市广场内的径流雨水污染较严重，不宜采用渗

井。（《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第

8.3.7-8.3.10 条）

8.5 调蓄设施

湿塘

1) 建筑与小区、绿地与广场等区域的低洼水塘或其

他具有空间条件的场地，宜设置湿塘。

2) 湿塘进水口和溢流出水口应设置碎石、消能坎等

消能设施，防止水流冲刷和侵蚀。

3) 湿塘的溢流管管口应设置格栅，其网格尺度应以

小于种植水生植物形体、能阻止枯叶、垃圾等进入溢

流管为宜。（《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第 8.4.1-8.4.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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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海绵设施 设计要点

雨水湿地

1) 建筑与小区、绿地与广场、滨水带等区域内地势

较低的地带，或有水体自然净化需求的区域，宜设置

雨水湿地。

2) 雨水湿地应设置预处理池，进水口和溢流出水口应

设置碎石、消能坎等消能设施，防止水流冲刷和侵蚀。

3) 雨水湿地的调节容积应在 24h 内排空。

4) 雨水湿地植物应选择对污染物去除效果好、根系

发达、具有抗冻及抗病虫害能力、景观效果好、维护

管理容易的乡土植物。当湿地进水含盐量高时，应选

择耐盐植物。（《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

行）》第 8.4.4-8.4.7 条）

景观水体

1) 建筑与小区内的景观水体宜具备雨水调蓄功能，水

体应低于周边道路及广场，同时配备将汇水区内雨水

引入水体的设施，景观水体的规模应根据降水规律、

水面蒸发量、径流控制率、雨水回用量等，通过全年

水量平衡分析确定。

2) 公园内的水体可根据需要适当收纳周边地块的地

表雨水，但收纳车行道区域的雨水需进行预处理，对

于污染严重的区域必须设有初期雨水弃流设施。景观

水体的补水水源，应通过植草沟、生物滞留措施等对

径流雨水进行预处理。

3) 景观水体周边应根据水流方向、速度和冲刷强度，

合理设置生态驳岸。

4) 水体周边植物应结合区域污染源种类，选择具有

特定净化功能的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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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海绵设施 设计要点

5) 水体间转输型旱溪和汇水型旱溪深度控制

200mm～ 500mm，宽度不小于 1500mm。（《沈阳

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第8.4.8-8.4.12条）

蓄水池

1)雨水调蓄可采用具有调蓄空间的景观水体（湿塘）、

调节塘、洼地、雨水罐等设施，当上述设施的调蓄容

量不满足时，可设置蓄水池。在用地紧张时，可建造

地下蓄水池。

2) 有雨水回用需求的建筑与小区、绿地及广场等，宜

根据雨水回用用途及用量设置蓄水池。规模较小时，

可采用雨水罐。

3) 蓄水池和建筑物基础的距离不宜小于 5米。

4) 蓄水池的容积应根据雨水收集量和回用量计算确

定。

5) 蓄水池进水端宜均匀布水，进水管、出水管的设

施应防止水流短路。（《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

则（试行）》第 8.4.13-8.4.17 条）

8.6 绿化种植

1) 海绵设施内植物宜根据水分条件、雨水径流水质等

进行选择，宜选择耐淹、抗旱、耐盐、抗污等能力较

强的乡土植物。（《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

行）》第 8.1.3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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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雨水湿地植物应选择对污染物去除效果好、根系

发达、具有抗冻及抗病虫害能力、景观效果好、维护

管理容易的乡土植物。当湿地进水含盐量高时，应选

择耐盐植物。（《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

行）》第 8.4.7 条 )

3) 景观水体周边植物应结合区域污染源种类，选择

具有特定净化功能的植物。（《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

设计导则（试行）》第 8.4.11 条）

4) 雨水设施植物选择要求：

植草沟：以乡土草本地被植物为主，宜选用易维护、

覆盖能力强，耐淹且耐旱的植物。根据景观需要可在

沟边点缀具有上述生态习性的花灌木，同时，滞留型

植草沟应加大种植密度，以增加水流阻力，延长雨水

径流在沟内的滞留时间。

下凹式绿地：宜选用根系发达、净化能力强且耐短时

水淹并有一定抗旱能力的植物种类。

雨水花园：应结合进水雨水水质和水质净化目标，选

用对污染物能有效净化，且既耐水湿又耐旱的草本及

花灌木植物种类。

雨水湿地：根据设计水深和水体污染物的净化目标选

择相应的植物种类，主要为根系发达，净化能力强，

且适合沼生、湿生的植物，在岸际可点缀喜水湿的乔

灌木。

景观水体：适宜选用具有一定净化能力且满足美化景

观功能的湿生或水生植物。（《城市道路与开放空间

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15MR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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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1．相关规范

（1）室外给水设计规范 GB50013-2006

（2）室外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4-2016

（3）建筑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015-2003（2009 年版）

（4）建筑中水设计规范 GB50336-2002

（5）城镇给水排水设计规范 GB50788-2012

（6）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50318-2000

（7）城市绿地设计规范 GB 50420-2007（2016 年版）

（8）城市绿地分类标准 CJJ/T85-2002

（9）城市污水再生利用景观环境用水水质 GB/T18921-2002

（10）城市污水再生利用城市杂用水水质 GB/T18920-2002

（11）城市道路工程设计规范 CJJ37-2012（2016 年版）

（12）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 GB50180-93（2016 年版）

（13）城市道路与开放空间低影响开发雨水设施 GJBT-1374

（14）公园设计规范 GB51192-2016

（15）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GB/T50378-2014

（16）沈阳市绿色建筑评价标准 DB2101/TJ22-2015

（17）种植屋面工程技术规程 JGJ155-2013

（18）给水排水构筑物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141-2008

（19）给水排水管道工程施工及验收规范 GB50268-2008

（20）混凝土结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04-2015

（21）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GB/T50596-2010

（22）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3838-2002

（23）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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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相关文件

（1）《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指导意见》（国办

发〔 2015 〕年 75 号）

（2）《关于做好城市排水防涝设施建设工作的通知》（国办发

[2013]23 号）

（3）《海绵城市建设技术指南——低影响开发雨水系统构建（试

行）》

（4）《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641 号）

（5）《海绵城市建设绩效评价与考核指标（试行）》（住建部，

建办城函〔 2015 〕 635 号）

（6）《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辽政办发〔 2016

〕 10 号）

（7）《沈阳市人民政府关于推进海绵城市建设的实施意见》（沈

政发〔 2016 〕 9 号）

（8）《沈阳市海绵城市规划设计导则（试行）》

（9）《沈阳市城市规划管理条例》

（10）《沈阳市城市排水管理条例》

（11）《沈阳市城市绿化条例》






